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政务诚信建设的情况说明

2017年，濮阳市民政局严格贯彻落实《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开展政务诚信建设。

本年度，主动公开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及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重点领域信息357条。公布行政职权38项，其中行政许可类13项、行政处罚类15项、行政给付类1项、行政检查类3项、行政确认2项，其他职权4项。落实“双公示”要求，发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服务指南和行政处罚信息事项。全面公开财务预决算、财政专项资金和“三公”经费信息33条。交办民政部门主办的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建议、提案29件，全部于8月28日前答复办结。与市广播电视台开设“濮阳民政  爱在身边”连续刊播《慈善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事关民生的法律法规30次，累计受众达30万余人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结合民政工作实际，制定了依申请公开指南和目录，并根据变动情况及时更新。加强网上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定了《市民政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制度》、《市民政局处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流程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并在政府信息公开网公开，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依申请公开工作程序。网上申请平台和信函申请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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